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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臺北校區】L 棟 2 樓大會議室 

【高雄校區】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席：李孟晃教務長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陳怡文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10 年 9 月 28 日）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修正「管理學院智慧數位微學程」計畫書部分內
容，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二、擬修正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一、二組 
1.依會議決議辦理。. 
2.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爰部分條文修正
案提送本學期第 2次
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擬修正本校「課程外審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1.第二點修正為本校課程架構分為「通識教育」課程、

「系所、學位學程專業」課程及「學程」課程三大

類；通識教育課程由共同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系所

專業課程由各系級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學程」課程

由參與學程之各單位依「實踐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暨

微學程設置辦法」規劃。 

       2.餘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一、二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進行
公告作業中。 

提案四、擬修正「實踐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
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一、二組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進行
公告作業中。 

提案五、擬修正實踐大學遠距教學課程獎勵要點，提請審
議。 

決議：1.第(一)項修正為，經「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委員會」審核

通過之績優遠距教學課程者，給予每學分獎勵 1,800

元，最高獎勵三學分 5,400元。 

第(二)項第 2款修正為，每一教材單元獎勵以 10,000

元為上限，應完成 10 小時以上之數位教材製作，並依

教學成果報告、課程執行成效及實際教材製作時數等

教學發展一、二中心 
110年 10月 22日實教字
第 1100010988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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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績優者，依比例給予獎勵。 

第(三)項修正為，申請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經「實踐

大學遠距教學委員會」推薦申請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

認證，每案獎勵 6,000元。 

第(四)項修正為，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每

案獎勵 12,000元。 

2.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擬修正「實踐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
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共同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七、本校新舊制教學評鑑處理原則，提請討論。 
決議：新舊制法規交替期間採彈性處理原則，讓老師自行選

擇對其最有利的方式。 

教學發展一、二中心 
依會議決議辦理。 

臨時動議一、有關目前校務系統(新)新增功能與 Tronclass
同時 email通知學生卻發生時間延遲的問題，
提請討論。 

決議：1.教學計畫表中新增授課語言百分比與教師聯絡資訊
欄位，列入未來系統優化規劃中。 

2.Tronclass的訊息公告基本上不會延遲，只是學生
必須登入tronclass系統或APP才可以看到訊息，
所以請提醒學生常進tronclass看公告的訊息。由
於tronclass平台的信件也是透過gmail來發送，
但每天有郵件發送數量的限制，在疫情期間因使
用線上教學，tronclass平台的課程公告每天都要
發送很多信件，超過的信件數量會被gmail阻擋，
以致老師會發現可能在多天之後學生才收到公告
的email，因此圖資處為避免造成同學誤會老師延
遲發信，先把寄送功能關閉，視疫情狀況再開啟
此功能。 

圖資處 
依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洽悉。 

報告二、有關110年9月28日本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委員提及論文抄襲比對相關事宜，決議由註
冊課務一組會後研議。經註冊課務一組詢問文化、東吳、銘傳、輔仁、逢甲等學校，
由於學術領域及使用論文抄襲比對系統之不同，其結果差異性亦不同，其研究生學位
論文原創性比對標準均由各學系所自訂，故建請各學系依學術領域訂定之。 

決議：洽悉。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組 
案由：本校臺北校區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
年，修滿該學系(組)規定畢業應修之科目與全部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條件，經系
務會議同意提請教務會議決定者，得提前畢業。前項所稱成績優異，係指每學期學
業成績與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且名次在該學系同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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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校區110學年度第1學期申請提前畢業學生相關說明如下： 
(一)進修部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四年甲班學生葉O欣本學期以前之學業成績、操

行成績及該學系名次百分比各項條件均符合提前畢業資格申請規定，且非轉學
生及提高編級學生，並經110年10月19日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詳見附件pp.1-5】。若本學期各項成績能達提前畢業之標準，則符合成績優異
提前畢業之相關規定。 

(二)大學部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四年乙班學生謝 O 宜本學期以前之學業成績、操行
成績及該學系名次百分比各項條件均符合提前畢業資格申請規定，且非轉學生
及提高編級學生，並經 110 年 10 月 25 日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詳見附件 pp.6-10】。若本學期各項成績能達提前畢業之標準，則符合成績優
異提前畢業之相關規定。 

(三)大學部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四年甲班學生李 O 晴本學期以前之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及該學系名次百分比各項條件均符合提前畢業資格申請規定，且非轉
學生及提高編級學生，並經 110 年 11 月 3 日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系務會
議通過【詳見附件 pp.11-15】。若本學期各項成績能達提前畢業之標準，則符
合成績優異提前畢業之相關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二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五條及第七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10 年 11 月 2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會議決議辦理。 
二、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增設校級之「英語學位學程」，爰修正本校「課程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條文內容。 

三、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副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英語學位學程主
任、共同課程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選任委員：各學院、英語學位學
程及共同課程委員會各遴選教
師代表二人、日間部及進修部學
生代表各一人及校外代表(學者
專家、產業界、畢業校友)三人。 

當然委員之任期隨職務調整；選任委
員任期為一年，連選得連任。校外代
表人選由教務長推薦，送校長圈選並
聘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副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共同課程委員會主
任委員。 

二、選任委員：各學院及共同課程委
員會各遴選教師代表二人、日間
部及進修部學生代表各一人及
校外代表(學者專家、產業界、畢
業校友)三人。 

當然委員之任期隨職務調整；選任委
員任期為一年，連選得連任。校外代
表人選由教務長推薦，送校長圈選並
聘任之。 

1.因應本校組織章
程修正。 

2.本委員會當然委
員增列「英語學
位學程主任」。 

3.選任委員單位增
列「英語學位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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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委員會為校級課程委員會，各學系
(所、學位學程)應設立「學系(所、
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學院應設
立「院課程委員會」、英語學位學程
應設立「英語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共同課程委員會應設立所屬課程委
員會，共同課程委員會各中心、室應
設立課程委員會，各級「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由各級單位自行訂定，並
提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五條 
本委員會為校級課程委員會，各學
系(所、學位學程)應設立「學系(所、
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學院應設
立「院課程委員會」、共同課程委員
會應設立所屬課程委員會，共同課
程委員會各中心、室應設立課程委
員會，各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由各級單位自行訂定，並提教務會
議核備後實施。 

1. 內容修正。 
2. 增列「英語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
會」。 

第七條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學院(含英
語學位學程、共同課程委員會)之課
程委員會，得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
產業界及校友代表參與課程規劃之
相關會議。 

第七條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學院(含共同
課程委員會)之課程委員會，得聘請
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校友代表
參與課程規劃之相關會議。 

1. 內容修正。 
2. 增列「英語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
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英語學位學程 

案由：擬新訂本校「英語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之規定，特訂定英語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草案如下表。 

實踐大學英語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條文 說明 
一、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之規定，特訂定英語學位學程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說明訂定之理由及目
的。 

二、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審議本校各英語學位學程課程發展方向、開設準則，及研議

共同必修課程、特色學程規劃等相關事宜。 
（二） 審議本校各英語學位學程開設之課程、科目及學分相關事

宜。 
（三） 審議其他課程相關事宜。 

明定委員會執掌與
審議項目。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 當然委員：英語學位學程主任、各學院院長、共同課程委

員會主任委員、各英語學位學程主任。 
（二） 選任委員： 

1. 教師代表：由各英語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遴選專任教師
代表一人。 

2. 學生代表：學生代表一至二人。 
3. 校外代表：校外代表三人，由學者專家、產業界、畢業校

友人組成。 
當然委員之任期隨職務調整；選任委員任期為一年，連選得連任。
選任委員於任期中因故無法繼續執行其職務時，應由原推選單位另
推選委員遞補，繼任委員任期以補足原委員所遺任期為限。 

明定委員會之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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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四、英語學位學程主任為本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本

委員會會議時，得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校友代表參與課
程規劃之相關會議，或視需要得邀請本校大學部、進修部及研究所
在學學生代表列席參與討論。 

說明委員會得聘請
校內外相關代表參
與會議討論。 

五、本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相關教師兼任之。 明定委員會設置執
行長及設置規定。 

六、本委員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審議之，審議時應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為通過。 

說明委員會會議應
出席人數及通過審
議人數。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說明委員會會議程
序。 

八、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說明本委員會召開
時間。 

九、各英語學位學程應設置課程委員會辦理課程相關事宜，其設置要點由
各英語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審議，提送英語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
報教務會議核備。 

說明各學程自訂要
點及其程序。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明訂未盡事宜相關
法源依據說明。 

十一、 本要點經英語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要點之法制
程序。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共同課程委員會 

案由：擬新訂「實踐大學共同課程委員會所屬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因應博雅學部組織調整為共同課程委員會，擬新訂實踐大學共同課程委員會所屬課
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詳如下表。 

實踐大學共同課程委員會所屬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建立優質教育，培養俱宏觀通識之人才，並依據本校課              
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之規定，特設立共同課程委員會              
所屬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敘明共同課程委員
會所屬課程委員會
設立宗旨。  

第二條  本委員會主要職掌為： 
(一)、規劃、評估、審議以及推行本校共同教育課程。 
(二)、審議本校共同教育課程發展方向、課程開設準則、課程教學目

標、課程領域界定，以及學分數與科目變更相關事宜，並提供
專業建議。 

(三)、審議各學系(所)、通識教育一二中心、語言一二中心、體育一二
室開設之課程、科目及學分相關事宜。 

(四)、審議其他共同教育課程相關事宜。 

敘明共同課程委員
會所屬課程委員會
任務執掌。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任之；置副主任委員兩名，由教務
長、副教務長兼任之。 

敘明委員會成員組
成。 

第四條  本委員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一

二中心主任、語言一二中心主任、體育一二室主任。 
(二)、選任委員： 

1.教師代表：各學院推派之專任教師代表一人。 
2.學生代表：臺北及高雄校區日間部、進修部學生代表各一人。 
3.校外代表：由學者專家、業界人士與畢業校友各一人組成。 
當然委員與學生代表之任期隨職務調整，其餘選任委員任期

敘明委員會成員組
成、選任機制與任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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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年，得連聘之。選任委員於任期中因故無法繼續執行其
職務時，教師代表由原推選單位另推選委員遞補，校外代表
由主任委員提請校長聘任委員遞補，繼任委員任期以補足原
委員所遺任期為限。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
擔任會議主席，並視需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敘明委員會議事規
定。 

第六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審議              
之，審議時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為通過。 

敘明委員會議事規
定。 

第七條  共同課程委員會下設各中心 (室 )應設置課程委員會辦理課              
程相關事宜，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各中心(室)會議審議，              
提送本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報教務會議核備。 

敘明共同課程委員
會下設單位之課程
委員會設置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明訂未盡事宜相關
法源依據 

第九條 本辦法經共同課程委員會通過，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辦法之法制
程序。 

決議：1.基於本案係依母法「實踐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法規名稱修正為「實踐大
學共同課程委員會所屬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並取消以第一條、第二條之方式書
寫，改以「一、二」序數訂定，使全校類似規定之體例達到一致。 

2.原第四條第(一)款修正為「四、本委員會由下列成員組成：(一)、當然委員：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學院院長、英語學位學程主任、通識教育一二中心主任、
語言一二中心主任、體育一二室主任。 

3.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一、二中心 

案由：擬修正本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名稱及條文第一、二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10年 10月 19日 110年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工作坊簡報說明，各校需

將「弱勢學生」修正為「經濟不利學生」；另依 1100426臺教高(四)字第 1100561461V號

函文有關「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就學協助機制」委員審查意見「所稱之經

濟不利學生並未包含家中三代無人上大學者及新住民及其子女」（屬文化不利學生），故

擬修正本校相關法規名稱及相關申請表件。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擬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實踐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依相關規定
爰修正本要
點名稱。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為協助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弱
勢經濟不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並配
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經濟不利學
生助學計畫」，特定「實踐大學弱勢
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
(以下稱本要點)。 

一、為協助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弱
勢學生提升學習成效，並配合教育
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特定「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學
習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稱本要
點)。 

文字修正。 

二、 本要點所稱之「弱勢經濟不利學生」
係指符合以下之一資格之學生： 
(一) 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

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

二、本要點所稱之「弱勢學生」係指符
合以下之一資格之學生： 
(一)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

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

1.文字修正
並刪除第
(七)(八)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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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
（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證明應
載明學生姓名）。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
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
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中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收入
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三)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
女︰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
礙手冊之學生或其父母或法定監
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四)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符
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之特殊
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市、縣
（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
（鎮、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
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證明文件者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證
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五) 原住民學生︰符合原住民身分法
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或
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
民籍者。 

(六)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七) 家中三代無人上大學者。 
(八) 新住民及其子女。 
(七) 失親、受家暴、惡意遺棄，或家

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學
生。 

(八)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子女之
學生。 

市、縣（市）政府社會局
（處）或鄉（鎮、市、區）公
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
名）。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
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
（處）或鄉（鎮、市、區）公
所核發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中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
姓名）。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
子女︰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
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或其父母或
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之
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
市、縣（市）政府社會局
（處）或鄉（鎮、市、區）公
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
子女證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
庭子女或孫子女證明應載明學
生姓名）。 

(五)原住民學生︰符合原住民身分
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
簿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
明原住民籍者。 

(六)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七)家中三代無人上大學者。 
(八)新住民及其子女。 
(九)失親、受家暴、惡意遺棄，或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
之學生。 

(十)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子女
之學生。 

2.條次異
動。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朱芬郁主任 
案由：有關學校行事曆未來可朝向 16週+2週自主學習方式訂定；此外，行事曆仍安排

期中考時間之必要性，提請討論。 
說明：1.學校可參考他校將行事曆訂定為16週+2週自主學習方式，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 
2.由於學校已經取消期中排考，行事曆上是否仍需列出期中考試時間，可考慮其必
要性。 

決議：目前學校基於規定仍以18週方式訂定行事曆，也尊重教師課程安排的彈性。本案後
續由註課一、二組研議，並於下次教務會議提出報告。 

 
伍、散會 


